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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柏拉图的研究著述连篇累牍，尤聚焦于柏氏的“理念论”与“理想国”。本文拟另

辟蹊径，揭示出柏拉图对话中所隐含的神学思想。简言之，柏氏的神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柏拉图对古希腊传统神话的批判与净化；二，柏拉图把其伦理学奠基在以灵魂不朽为主的信仰上；三，

柏拉图建立了一套既有别于希腊传统又有别于基督教的宇宙创世说。通过分析，我们会发现柏拉图的对

话是古希腊传统神话神学向中世纪神学嬗变的过渡形态，而柏氏的神学思想则是西方理性神学和道德神

学的滥觞。 

  

柏拉图的“理念论”和“理想国”早已为国人所熟知，但长期以来柏氏的神学思想却很少受到学者

们的关注。看过“柏拉图对话”的人对此印象定会极深，即在他的几乎每一篇对话中，都穿插有大量的

神话叙事（mythos）。这些神话有的出自柏拉图的前辈如荷马、赫西俄德，有的来自东方的宗教秘仪，

有的则纯粹是柏拉图自己的杜撰。那么，柏拉图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称引甚或杜撰这些神话呢？笔者认

为这些神话是柏拉图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若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些神话在柏拉图思想中的建构作用，

就很难真正理解他的其它一些思想。 

  

一一一一、、、、     对古希对古希对古希对古希腊传统神话的批判与改造腊传统神话的批判与改造腊传统神话的批判与改造腊传统神话的批判与改造 



  

柏拉图继承苏格拉底寻求定义的方法与思路，要从众多的同类事物中寻找一般和共相，寻求事物的

本质。在柏拉图早期的所谓“苏格拉底式”的对话篇中，都是在探询某一事物的定义：《卡尔米德篇》

是节制、《拉凯斯篇》是勇敢、《吕西斯篇》是友谊、《欧绪弗洛篇》是虔敬。正是在这些早期的对话

中，不仅萌发了在《斐多篇》和《国家篇》中集中论述的理念论，而且也触及到了柏拉图的神学观。在

《欧绪弗洛篇》中，苏格拉底在雅典法庭的外面碰到正准备起诉自己父亲的欧绪弗洛，于是乎，一场关

于“什么是虔敬”的讨论开始了。讨论的结果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虔敬的事物之虔敬是因为诸神赞

许它，还是因为它是虔敬的所以诸神赞许它？” 

这就是西方哲学史上所谓的“欧绪弗洛难题”（Euthyphro’s dilemma）［①］。欧绪弗洛是一位

宗教解释家和神学家，他自认为控告因过失杀人的父亲是虔敬的行为，而苏格拉底则并不这样认为。在

这里，柏拉图反对希腊传统神话的端倪已初露。欧氏的依据正是来自传统的神话传说： 

 “人类不是相信宙斯是诸神中最杰出、最公正的神吗？也就是这些人不也承认，宙斯把他自己的父

亲（克洛诺斯）用铁链捆绑起来，因为他不公正地吞食了他的其他儿子，而克洛诺斯也曾由于同样的理

由阉割了他的父亲（乌拉诺斯）。”（《欧绪弗洛篇》6A） 

在欧氏看来，令神喜悦和赞许的行为就是虔敬的。苏格拉底对此作出如是反驳：欧绪弗洛起诉父亲

的行为可能使宙斯喜悦，而使克洛诺斯和乌拉诺斯痛恨；亦即，同样的事物既是神喜悦的又是神痛恨的。

在柏拉图看来，所有虔敬的行为之所以虔敬是因为它们共属于一个不变的虔敬的“型”；何为“虔敬”

必须有一个绝对的判断标准，一个无论是人还是神都必须遵循的绝对标准。我们不应忘记苏格拉底正是

在应付一场针对他的官司的途中碰上了欧绪弗洛，苏格拉底被指控“创立新神，不信老神”（３Ｂ）。

是的，正是从这里开始，柏拉图的批判锋芒指向了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希腊传统神话，他正准备对传统

旧神加以理性的改造，亦即“创立新神”。 

在《国家篇》中，柏拉图进一步着手对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传统神话加以伦理道德的净化，用理性



来规范宗教信仰。在人类的童年时期，通过神话的方式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在每个文明中都

存在过。希腊神话尤为发达，归于荷马名下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便是希腊人神话的经

典表述。荷马史诗对希腊人的影响，犹如《圣经》之于基督徒，《古兰经》之于穆斯林，“六经”之于

中国人。自荷马史诗诞生起，它在希腊人中就获得了独一无二的权威，成为希腊人教育的主要来源，正

如爱利亚的克塞诺芬尼所说“从最初的时候起，所有的人都向荷马学习。”（《讽刺诗》D10）［②］但

是，没有哪个民族的神会像希腊传统神话中所描绘的那样具有太多的人性的缺点。正是看到了荷马史诗

对希腊人的教育潜在的一些危害，一些哲人开始对荷马史诗进行了批判。在柏拉图之前，也是克塞诺芬

尼这样写道： 

 “荷马和赫西俄德把人间认为无耻丑行的一切都加在神灵身上：偷盗、奸淫、尔虞我诈。”（同上，

D11）［③］ 

 

面对社会伦理道德的滑坡，看到人们用传统神话为自己的恶行辩护，柏拉图继承了这种批判，并花大

量的篇幅来对传统神话按自己的道德理想加以改造，以期建立一个伦理秩序良好的“正义之邦”。《国家

篇》在讲到如何教育孩子时，作为城邦“建立者”的苏格拉底严厉地谴责了荷马、赫西俄德以及其他一些

诗人和剧作家，因为他们把诸神（甚至最伟大的神）描写成丑陋不堪。柏拉图称这些神话传说是假且坏的

故事，不应该讲给天真单纯的年轻人听，为培育美德，他们最初听到的应该是优美高尚的故事。基于此，

作为理想国的设计者，应该重新编一个好的故事，也就是按柏拉图的理想的道德标准重新塑造神的形象。

这样的神只是善的事物的原因，而不是一切事物的原因。（《理想国》380C）柏拉图坚持认为无论是史诗、

抒情诗还是悲剧诗都应该把神描写成善的，这是神之所以为神，神的本质所在。这样，才能更好地教育城

邦里的人们，使之向善，行为正义。 

我们也知道，柏拉图受爱利亚学派（巴门尼德）的影响很大，巴门尼德的哲学主“静”，认为研究哲

学的真理之路是“存在者存在”： 



 “存在者不是产生出来的，也不能消灭，因为它是完全的、不动的、无止境的。它既非过去存在，亦

非将来存在，因为它整个在现在，是个连续的一。”（《论自然》D7）［④］ 

柏拉图接受巴门尼德关于“存在者”的思想，认为变动不居的世界是不真实的、虚幻的，真实的存在

是永恒不变的。对变化持有一种恐惧感，认为除了恶再没有比变化更坏的了。既然如此，柏拉图塑造的新

神就绝不能再处于变化当中。于是，柏拉图进一步批评希腊传统神话把诸神描写成“魔术师”，他们能按

照自己的意图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显现为不同的形相，甚至乔装打扮欺人惑世（《理想国》380D）。

在柏拉图看来，真正的神应该是单一的，始终不失他（们）的本相。 

柏拉图一边匡正希腊传统神话，祛除神性中拟人的成分；一边倡导人的自由意志，反对人的生活受命

运支配的老调。我们知道，在希腊传统神话中，命运问题是其关注的主题之一。传统神话认为命运是个人

力量无法克服的，希腊悲剧则更加彰显了这一主题，正是命运的胜利，而不是个人选择、个人自由意志的

胜利，最终导致了一连环悲剧的发生。柏拉图站在理性的立场上，强力反对生活受命运支配的论调，坚持

认为个人的自由意志比命运更重要。他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倡导希腊人过一种哲人的生活，就是强调个人的

理性选择更为关键。譬如：《美诺篇》探询的是“美德”问题，但据文本所表现出来的和色诺芬的记载，

美诺并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君子。柏拉图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人作为美德的发言人和代言人呢？综观美

诺对“美德”的几次定义，都与“统治”和“权势”有关，说明美诺是一位热衷权力的人物。这样一位年

轻英俊，被大多数人认为前途无量的雇佣军将官，为实现他所谓的“美德”，参加了小居鲁士的远征，结

果横死异乡。［⑤］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些背景，也就理解了柏拉图用美诺来命名这篇对话的讽刺意味。相

反，《斐多篇》是柏拉图对话中感人至深的一篇，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斐多曾是一名奴隶，但“他挖

空心思想加入苏格拉底的圈子”，苏格拉底赎买了他，并教他哲学；苏格拉底殉道后，斐多建立了自己的

学派，继续传播哲学。［⑥］柏拉图之所以要用这两个完全相反的人物来命名这两篇重要的对话，目的就

在于告诉我们，不是命运，也不是神，而是个人的选择、个人的自由意志应该为自己的行为结果负责任。 



美诺与斐多，前者出身高贵而后者出身低贱，同样是出自个人的自由选择，但两人生活和结局却大相

径庭，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在这里，自由选择时有无理性是一个重大的区别。柏拉图正是通过倡导哲学理

性精神来消解传统神话所渲染的不可抗拒的命运。苏格拉底的“德性就是知识”的命题认为一个人的正当

行为依赖于他的正确知识，这种知识并不是关于外部的，而是有关自身的，即“认识你自己”。苏氏的一

个基本假设是“没人故意为恶”，恶的根源在于无知。苏氏的这个重要命题奠定了西方伦理学中的唯理智

主义传统，柏拉图继承乃师，并进一步完善。完善的表现在于，柏拉图严格地区分了“意见”与“知识”。

柏拉图认为“意见”虽然也能导致美德和善行，但它仅具有偶然性；而“知识”则必然导向美德和善行，

它具有无可怀疑的确定性。“意见”与“知识”的划分同他哲学上的二元论是紧密相关的，“意见”的对

象是感觉世界、变动不定的世界，“知识”的对象则是可知性世界、永恒不变的世界。《国家篇》末尾在

谈到人的命运的神话时，柏拉图这样写道：“决定你们命运的不是神，而是你们自己的选择。……但是美

德没有既定的主人，可以任人自取，每个人将来有多少美德，全看他对美德重视到什么程度。过错由选择

者自己负责，与神无涉。”（617E）另外一方面。肉体与灵魂的严格区分也是柏拉图二元论的重要特征。 

二二二二、、、、   作为伦理之基础的灵魂不朽作为伦理之基础的灵魂不朽作为伦理之基础的灵魂不朽作为伦理之基础的灵魂不朽 

  

柏拉图关于灵魂的理论是他哲学思想中的重要理论之一，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关于灵魂的起源、

性质、结构和运动等，柏拉图在他的对话中反复申说。在《斐多篇》中，他说灵魂“拥有很大的生命力，

具有神一般的性质，甚至在我们成为人之前他已经存在”（95C）。在《蒂迈欧篇》中，他说一切灵魂源自

创造者（divine Craftsman/Demiurge 或音译“德穆革”）置于世界中的宇宙灵魂的划分（41D）。灵魂的

本质是自动的，一个物体的运动来源于自身，那么这个生物就是有生命的、或者说有灵魂；反之，若来源

于外部，则是没有灵魂。质言之，“推动自身运动的东西就是灵魂”（245E）。 

关于灵魂的自动，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作了一个比方，他说灵魂运动好比一股合力，就像同拉一

辆车的驭手和马匹。诸神的马和驭手都是好的，血统高贵。凡人的车则有两匹马和一位驭手组成，其中一



匹温顺驯良，另一匹玩劣不化，驭手、良马和劣马三者的合力导致灵魂的运动。驾驭的好，灵魂就向上高

飞，它就能瞥见“真实的存在”；驾驭的不好，灵魂的羽翼就会受损，灵魂就向下堕落。这个比方与《国

家篇》中对灵魂三个部分的划分是一致的。在《国家篇》中柏拉图说灵魂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理

智，其职责和功能是思考和推理；第二部分是欲望（非理性部分），其职责和功能是感受，它是食、色等

欲望的驱动力；第三部分是激情，它是愤怒的来源，激情是理智的天然辅助者。理智与驭手对应，欲望与

劣马对应，激情与良马对应，在每个人身上，用理智驾驭好激情与欲望，让三个部分各司其职，各得其所，

这样的美德就是正义。 

苏格拉底实现了希腊哲学的“人类学转向”，他一生都在告诫人们“不经省查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柏拉图继承乃师的事业，他的所有对话都在引导人们过上一种正义和一切有德性的生活。为了使得正义等

诸伦理美德成为可能，柏拉图试图在其对话中确定灵魂不朽的信仰。在《高尔吉亚篇》、《美诺篇》、《斐

多篇》以及《国家篇》、中，柏拉图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述灵魂的不朽。而每篇对话论述的侧重点则有所

不同。 

在前期对话《高尔吉亚篇》的末尾（522D-527E），柏拉图已经提到了灵魂不朽和灵魂审判，并粗略地

做了说明。该篇是集中批评智者的对话之一，对话中的卡利克勒是和《国家篇》中塞拉西马柯同种类型的

人物，他们追逐政治权势和现实利益，而且态度坦率并不讳言。这应该是当时雅典人的普遍的人生理想和

价值观。柏拉图强烈反对这种生活价值观，倡导人们过有德性的生活。为说服智者以及受智者影响的雅典

人，柏拉图说早在克洛诺斯时代，神就立下了一条关于人类的法律并一直保留下来：过着虔诚和正义生活

的人死后要去福岛居住，过着完全幸福的生活而无任何疾苦；而过着不虔诚、不正义生活的人死后将到塔

塔洛斯受罚。随即他就谈到灵魂不朽，死亡无非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与肉体一样，灵魂在人死后仍能保

留生前所积累的经验和性质。罪恶的灵魂将接受相应的惩罚，而惩罚则是对罪恶灵魂的一种治疗。对话结

尾说，人们应该生死不渝地追求正义和其他一切美德，这是生活的最佳方式。 



《美诺篇》对灵魂不朽的论证，是通过“学习即回忆”的著名命题来完成的。该篇的主题是讨论美德

是否可教。讨论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插曲，苏格拉底先说男、女祭祀和品达等诗人都说过灵魂不朽。接着就

说，既然灵魂不朽并重生过多次，已经在世界各地见过了所有的事物，学会并拥有了关于这些事物的知识；

那么，灵魂能回忆起关于美德的知识也就无可惊讶了。“回忆说”是通过一名童奴在苏格拉底的启发下逐

渐“回忆”起“毕达哥拉斯定理”来现身说法的。在这里，“回忆说”与其说是柏拉图的认识论——如一

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毋宁说它主要的是为灵魂不朽提供了另外一种颇具说服力的证据。 

《斐多篇》描写的是苏格拉底在狱中最后一天的生活，临刑前的苏格拉底与他的朋友和追随者在狱中

讨论灵魂不朽的问题。该篇除了继续精致地论述灵魂与肉体的分离和回忆说外，还极力论证灵魂只有脱离

感觉欲望的载体即肉体的羁绊才能获得最高的智慧和善，因而死亡也就是一种解脱；而哲学就是“练习死

亡”。在此，笔者不想赘述他们的具体的讨论过程；但尤值得注意的是，讨论结束时苏格拉底的一段话： 

“当然了，有理性的人一定不能坚持说我们所描述的情景完全是事实。但是我的描述或其它类似的描

述真的解释了我们的灵魂及其将来的居所。因为我们有清楚的证据表明灵魂是不朽的，我想他既是合理的

意向，又是一种值得冒险的信仰，因为这种冒险是高尚的。这也是我临死前还要花那么长的时间来讲这个

故事的原因。”（114D）  

类似的话在其他对话篇中还多次出现。既然有理性的人一定不会相信苏格拉底的描述，又要求人们去

坚持这种高尚且冒险的信仰。正是这种“非理性”恰好说明了柏拉图对灵魂不朽这样一种信仰所采取的理

性态度，它绝不同于鬼怪迷信和宗教迷狂。 

关于灵魂的命运问题，柏拉图不厌其烦地编撰故事，这些故事相差无几，苏格拉底自称这些故事有的

来自祭司，有的来自宗教秘仪，有的甚至来自死而复活的人等等（也许这只是一种托辞）。凡此种种，无

论如何，关于灵魂的命运的那么多的神话虚构，只有一个主题：灵魂不朽和末日审判。显然，柏拉图关于

灵魂的理论受到了奥尔弗斯教和毕达哥拉派学说的影响。 



自称“牛虻”的苏格拉底在各种场合不知疲倦地跟形形色色的雅典人交谈，希望通过自己的言行身教

来影响他们，使之过上有德性的生活。与苏格拉底不同的是，柏拉图认为单个的个体不可能实现正义，个

人正义的实现有赖于城邦共同体的建制。是故，《国家篇》中有关正义的讨论最终就归结为如何建立一个

完美的城邦共同体。柏拉图认为，在国家里存在着的东西在每个人的灵魂里也存在着，且数目相同。这样，

对灵魂的心理学和伦理学的划分也就成为建立理想国家的理论基础。柏拉图再次杜撰了一个“高贵的谎

言”（414C），即神用三种不同的金属创造了城邦中三个不同阶层的人：金族——统治者、银族——卫国

者、铜族和铁族——生产者。神把灵魂的三种本质分别赋予给这三个阶层，因此三个阶层居主流的德性分

别为：智慧、勇敢、节制；其中节制为三个阶层所共同拥有。正如灵魂的三个部分，三个阶层各司其职，

互不僭越，这样的城邦就是正义之邦。柏拉图所谓的正义，一言以蔽之，即城邦共同体中的每个人从事于

一项最适合自己天性的职业。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这正是柏拉图津津乐道的四枢德。 

贯穿《国家篇》的主题是对“正义”的讨论。柏拉图首先批判了三种正义理论，其一是以凯发卢斯为

代表的传统正义观，认为正义就是“待友以善、报敌以恶”；其二是以塞拉西马柯为代表的激进的正义观，

认为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其三是以格老贡为代表的契约论正义观，认为正义是“弱者的必需”。如

前所说，柏拉图自己则认为正义有赖于城邦共同体的建制。如果一个道德的人生活于一个不道德的共同体

中，正义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苏格拉底之死就是典型例子。然而，或许是柏拉图意识到他的“理想国”

过于完美以至于实现起来困难重重，讨论到最后，对于正义如何可能以及正义的人比不义的人更为幸福和

有利的辩护，柏拉图不得不诉诸于灵魂不朽以及灵魂的末日审判，不得不诉诸一种超人的强制力量。《国

家篇》的第十卷又在重复前面几篇对话中有关灵魂神话的老调，柏拉图许于正义者来世的永生和幸福。这

样，一切现世的快乐在不朽的荣耀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这里有一个悖论［⑦］：从一开始，柏拉图就口

口声声说要撇开正义给正义者带来的外在利益——无论是今世的还是来世的，而要论证正义本身内在地就

值得人们所追求；但是到了最后，他还是为正义者许诺了“外在的利益”，即来世的幸福生活。正是由于

此，巴克说《国家篇》的第十卷是一个“堂皇的附加品”。［⑧］只有把正义等诸伦理美德建立在宗教信



仰之上，才能为它奠定坚实的基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康德实践理性公设的源头，康德在理论理

性中把上帝、灵魂不朽、意志自由作为人类理性的形而上学倾向所追求的三个“辨证”（即虚幻）的理念

总体，从而把三者从自然领域驱逐出去。但他却保留了三者在实践理性中功能，它们是实践理性（伦理道

德）的必要保障。用康德的话问：我做了应当做的事，那么我可以期望什么？柏拉图的回答是：来世的幸

福与不朽的荣耀。人是感性即有限的存在，如此，德与福的契合也只能诉诸于灵魂不朽了。只有在彼岸的

世界，德、福才能一致；这也许是西方大多数道德学家最终都无法避免的一步。后来康德明确指出：伦理

必然导致宗教。［⑨］我看不出柏拉图要求人们对灵魂不朽的信仰与康德对灵魂不朽的公设有什么实质的

区别；唯一的区别在于康德挑明了灵魂不朽是人类理性所无法证明的。 

三三三三、、、、   介于传统神话与基督教上帝之间的宇宙创世论介于传统神话与基督教上帝之间的宇宙创世论介于传统神话与基督教上帝之间的宇宙创世论介于传统神话与基督教上帝之间的宇宙创世论 

  

如果说柏拉图在论证 logos 时只是穿插了一些 mythos 的话，那么他的《蒂迈欧篇》则整个的是神话虚

构。在这部“物理学小说”［⑩］中，柏拉图描述了一个创世的神话。这篇对话上承《国家篇》，除了篇

首几节简单的对话外，通篇由蒂迈欧一人独白，这在柏拉图的对话中极为罕见。对国人来说，如果说《巴

门尼德篇》是柏拉图对话中最具形而上意味因而也最晦涩难解的一篇，那么《蒂迈欧篇》则是最具宗教创

世意味因而较枯燥乏味的一篇。为此，笔者不打算亦无必要在此赘叙柏拉图是如何精致描述宇宙以及万事

万物的创造过程，但颇值一提的是此篇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德穆革”（Demiurge）以及柏拉图对三

类事物的划分。 

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把事物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生成者，处于生成过程的东西；第二类是接受

者，生成过程发生于其中的东西；第三类是被接受者，它们是被生成的事物天然模仿的东西。或者换个说

法：被模仿者是不能被感觉所感知，而只能为心灵所理解的自在的“型”，它是真实的存在，；生成者与

前一类存在拥有相同的名称且相似，可以被感知；接受者是永久存在不会毁灭的空间，它为一切被造物提

供存在的场所。存在、生成、和空间这三者以其自身的方式在宇宙生成之前就已存在。“创造者”（德穆



革）只是在现有的这些材料上，依据“型”与“数”来重新“塑造”它们，而且创造者在建构这个宇宙时，

就把理智放进了灵魂里，“神在尽一切可能，从不完善的东西中造出尽善尽美的东西来”（53B）。 

笔者认为在研读柏拉图对话时，注意到篇首的场景交代对理解柏氏的思想颇为关键。在《蒂迈欧篇》

的篇首，苏格拉底先回顾总结“昨天”讨论过的要点，即如何组建完善的国家，而这正是《国家篇》的内

容。由此可知《蒂迈欧篇》与《国家篇》有着逻辑上的关联和呼应。事实上，这两篇对话所讲的思想是一

脉相承的：《国家篇》要为道德沦丧的城邦寻求正义，《蒂迈欧篇》要为混乱不堪的宇宙寻求理智的秩序；

《国家篇》中的“可知世界”就是这里所讲的“被模仿者”，“可感世界”在这里就是“生成者”；而《国

家篇》中“城邦的总设计师”（哲学王）在这里则对应着“宇宙的总设计师”（德穆革）。借用康德的术

语就是，《国家篇》为城邦“立法”；《蒂迈欧篇》为宇宙“立法”。在这里，柏拉图采取了一种回溯的

办法：《蒂迈欧篇》讲万事万物的产生，从整个宇宙天体到动物界再到人的出现；因而，《国家篇》的起

点也就是《蒂迈欧篇》的终点。在整个中世纪，《蒂迈欧篇》对西方人的影响远远盖过了柏拉图的其它著

作，很明显，中世纪的神学家们从该篇对话中吸取了有关创世思想的素材。 

概而言之，柏拉图的宗教思想既不同于希腊传统的神话宗教，也有别于中世纪的基督教。柏拉图的“德

穆革”既不同于希腊传统神话中至高无上的宙斯，也不同于中世纪基督教的人格神上帝。与前者的区别在

于柏拉图的神不是一切事物的原因，而只是善的事物的原因；与后者的区别在于柏拉图的神并不像上帝那

样“要有光，就有了光”式的无中生有，而只是变无序为有序。无庸讳言，柏拉图的理性宗教虽然本质上

不是宗教神学，而毋宁说是一种伦理学和政治学，但是它却预示着一种宗教神学，它为后世基督教的诞生

提供了理论基础。一方面，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许多教义，比如上帝创世说、灵肉二元论、灵魂不朽、禁

欲主义［11］、末日学等，在柏拉图那里都已初具规模；另一方面，柏拉图的哲学思维模式为中世纪神学

家们论证宗教教义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思想武器，这只需提一下大名鼎鼎的圣•奥古斯丁就足够了。此外，

柏拉图把善的理念等同于神，而善的理念则是理念的理念，是一个“大全”，是巴门尼德的“一”，这就

为历史上多神论向一神论的演进奠定了关键的一步。 



如前所论，既然伦理必然导致宗教，对无神论的批判也就是柏拉图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法篇》是

柏拉图的最后一篇对话，其中的宗教思想应该说是定论。在该篇对话的第十卷中，柏拉图花了整整一卷的

笔墨来讨论神和宗教，他最终确立了以下信仰：“神是存在的；诸神关心我们人类；诸神绝对不会听从人

的怂恿而偏离正道。”（907B）但是，正如后世所有企图论证上帝存在的证明那样，柏拉图对于神存在的

证明只能说服那些事先就接受其观点的人。柏拉图又何尝不知呢，在确立了上述信仰后，他接着说道，我

们的论证虽然胜利了，但那些恶人还会自行其是，因而他们对诸神有着许多千奇百怪的念头。基于此，对

于那些不服从告诫的人，柏拉图制定了有关不敬神的法律，严惩那些反宗教的无神论者。 

关于柏拉图的宗教思想，著名的希腊哲学史家Ｅ•策勒尔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柏拉图的伦理学像

苏格拉底的伦理学一样，完全是以理性的自由为基础，以至于完全与宗教无涉，至少与当时流行的宗教无

关。……然而柏拉图的伦理学也是以一种宗教为基础——他自己的宗教。这一宗教包含一种哲学的一神论，

这种一神论将上帝与善的理念等同起来，将对天命的信仰与相信世界是理性的成果和理念世界的一个摹本

这一信念等同起来。”［12］可以说，神在柏拉图那里就等同于至善，它同时兼具本体、价值（目的）、

逻辑的三种功能。至善是万事万物的起点，也是万事万物追求的终极目的，这样它就为现实生活中的善行

奠定了超验的基础。柏拉图最终以“神是万物的尺度”回应了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①］后来康德在“纯粹实践理性对象概念”一节中，认为“以善为理由”也有类似的歧义：我们之

所以把某物表象为善的，乃是因为我们欲求（意愿）他；还是，我们之所以欲求某种东西，乃是因为我们

把他表象为善的。参见《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64 页。 

［②］《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29 页。 

［③］《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32 页。 



［④］《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32 页。 

［⑤］关于美诺的事迹和品质，详见色若芬著，崔金戎译：《长征记》，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58—59

页。 

［⑥］关于斐多的事迹，详见第奥根尼•拉尔修著：《名哲言行录》，马永祥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II.105—107。 

［⑦］这个悖论可以从康福德（F.M.CONFORD）的英译本所加的标题中明显看出来。康福德并不按传统

的划分把《国家篇》分为十卷，而是按照讨论的主题分划分为六卷，其中第六卷的标题为“IMMORTALITY AND 

THE REWARDS OF JUSTICE”。 

［⑧］［英］厄奈斯特•巴克：《希腊政治理念》，卢华萍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365 页 

［⑨］参看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和《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 

［⑩］［法］让•布兰：《柏拉图及其学院》，杨国政译，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81 页。 

［11］需要指出的是，柏拉图并不完全拼绝欲望。比如《会饮篇》中所讲的“爱欲”，它不仅不应当

被排除，而且还是认识至善的途径。 

［12］［德］E•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翁邵军译，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1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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